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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泛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

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

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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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 

还本付息 

方式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8 新控 05 143896.SH 2018-10-29 2022-10-29 216,000.00 7.43 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19 新城 01 155268.SH 2019-03-20 2023-03-20 110,000.00 5.05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9 新城 02 155269.SH 2019-03-20 2024-03-20 100,000.00 5.90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上述债券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

款、可交换条款等特殊条款的，报告期

内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如适用） 

18 新控 05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报告期内尚未执行相关条款情况； 

19 新城 01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报告期内尚未执行相关条款情况； 

19 新城 02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报告期内尚未执行相关条款情况。 

二、 重大事项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公

告了《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受理机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 

诉讼所在地：北京市 

2、诉讼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青岛新城创置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 320-1 号 2218 号房间 

法定代表人：唐云龙 

被上诉人一：济南银丰鸿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丰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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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济南市历下区奥体中路盛福花园 29 号楼 502 室 

法定代表人：王彤 

被上诉人二：银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历阳大街六号银丰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旭 

3、案由：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 

4、案件进展：二审审理中 

5、涉案金额：本案件涉及具体金额为 50,000 万元 

 

（二）本次重大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诉讼请求 

2015 年 11 月，新城创置与银丰置业签订了《关于济南市历下区刘智远村城

中村改造项目之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项目地块为济南市规划

局济规直（一）管函[2014]163 号文件所确定的 A 组团 A-1、A-2、A-3、A-4、

A-5 地块。 

2018 年 5 月，新城创置以银丰置业未按《合作开发协议》之约定构成违约

为由，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诉讼保全，要求银丰置业继续履行。2018

年 8 月，银丰置业就本案提出反诉申请，认为《合作开发协议》因政府原因而导

致不能履行，该“政府原因”属于《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依据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银丰置业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同时，银丰

置业认为在《合作开发协议》签订后，在合作地块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过程中，

因政府部门确定的土地出让价格发生巨大变化以及土地出让计划发生重大变更，

出现情势变更事实。新城创置就本案变更诉讼请求，新增要求银丰置业承担违约

金 50,000 万元，并就新增诉讼请求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 

2018 年 11 月 9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并送达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解除银丰置业与新城创置签订的《关于济南历下区刘智远

存城中村改造项目之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协议之补充协议》、《合作开发协

议之补充协议一》；驳回新城创置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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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结果，新城创置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并已实际缴纳上诉费用。2019 年 4 月 13 日，新城创置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受理

案件通知书》（案号为：（2019）最高法民终 283 号）；并接到通知，本案将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开庭审理。 

（三）二审上诉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初 62 号民事判决； 

2、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新城创置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

被上诉人的全部反诉请求； 

3、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四）本次诉讼对发行人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经发行人综合判断，发行人认为本次案件预计对发行人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不会有重大影响。发行人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18 新控 05、19 新城 01、19 新城 02 的受托管理人，为充

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

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

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